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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以书面形式发

出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表决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成功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７

，

５８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公司总股本发生了变化，注册资

本由

１８５

，

９６６

，

４００

元增至

２０３

，

５４６

，

４０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元月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和总股本将发生如下变

化：

－

本次发行前 本次增加 本次发行后

注册资本

１８

，

５９６．６４

万元

１７５８

万元

２０

，

３５４．６４

万元

总股本

１８

，

５９６．６４

万股

１７５８

万股

２０

，

３５４．６４

万股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相关事项的议案》中对于董事会的有关授权条款第

５

条“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

司章程》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按照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结果和股本、注册资本变动情况应修

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

１

、第三条原为：“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８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０３

（

１２６

）号文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５００

万股，全部为向境内投资人发行的以人民币认购的内资股，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 ”

修改为：“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８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０３

（

１２６

）号文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７５００

万股，全部为向境内投资人发行的以人民币认购的内资股，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

，

７５８

万股。 ”

２

、第六条原为：“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８５

，

９６６

，

４００．００

元”

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３

，

５４６

，

４００．００

元。 ”

３

、第十八条原为：“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８５

，

９６６

，

４００．００

股，全部为普通股。 ”

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

２０３

，

５４６

，

４００．００

股，为普通股。 ”

《公司章程》修改的工商变更登记具体事宜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存储专户的议案》。

公司决定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兰州分行营业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七里河支行与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酒泉分行营业部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做其他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公司决定和保荐人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兰州分行营业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七里河支行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酒泉分行营业部签署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持续督导协议的议案》。

为充分发挥保荐人的持续督导作用，规范公司运作，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证券法》、《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则，公司决定与保荐人华龙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签署持续督导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合计

８

，

３１６．３５

万元。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为把握机遇，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已根据项目情况和需要，预先以自筹（自

有）资金投入有关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止，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为

８

，

３１６．３５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拟投资

总额

应使用募集

资金投资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额

１

玉米种子烘干生产线

＠

建设项

目

６

，

９３６．３０ ４

，

９００．００ ５１５．５７

２

购买新疆玛纳斯油脂资产

５

，

１００．００ ５

，

１００．００ ５

，

１００

３

新疆玛纳斯

１

，

０００

吨

／

日棉籽生

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７００．７８

４

番茄深加工项目

１３

，

３５０．００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０

５

脱水蔬菜深加工

＠

生产线项目

１９

，

７７９．００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０

－－

合计

５０

，

１６５．３０ ４１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３１６．３５

表中：玉米种子烘干生产线建设项目

５１５．５７

万元为烘干线建设投入；购买新疆玛纳斯油脂资产

５

，

１００

万元为依

据与金塔供销社签署的附条件生效资产收购协议支付购买资产资金；新疆玛纳斯

１

，

０００

吨

／

日棉籽生产线技术改造

项目

２

，

７００．７８

万元主要为玛纳斯油脂资产技改投入。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所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关于甘肃省敦煌

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国浩核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０

号） 认为：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保荐人”）作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就公司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公司在《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中提及的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的玉米种子烘干生产线建设项目、购买新疆玛纳斯油脂资产、新疆玛纳斯

１

，

０００

吨

／

日棉籽生产线技

术改造项目情况与实际情况相符，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的上述项目与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中所作的承诺及披露

一致，置换金额未超过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数额，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

合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 华龙证券同意公司在董事会审议批准上述议案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实施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上述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王殿映、石金星、薛爽对此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符合发行方案中有关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置换金额不超过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数额，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公司的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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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敦煌种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５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完整和准确，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６０６

号）核准，本公司获准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股。 根据询价情

况，本公司与主承销商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最终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向

５

名发行对象进行配售，按照价格优先

原则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７５８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人民币元，下同），每股发行价格为

２５．０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４３

，

９５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０

，

９９７．９５

万元，已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国浩

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６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资额（万元）

备案机关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１

玉米种子烘干生产线建设项目

６

，

９３６．３０ ４

，

９００．００

甘 发 改 工 业 （备 ）

【

２００８

】

１６１

号

２

购买新疆玛纳斯油脂资产

５

，

１００．００ ５

，

１００．００ －－－－

３

新疆玛纳斯

１

，

０００

吨

／

日棉籽生产

线技术改造项目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昌州发改工【

２００９

】

５５

号

４

番茄深加工项目

１３

，

３５０．００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甘 发 改 工 业 （备 ）

【

２００８

】

１６２

号

５

脱水蔬菜深加工生产线项目

１９

，

７７９．００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甘 发 改 工 业 （备 ）

【

２００８

】

１６０

号

合计

５０

，

１６５．３０ ４１

，

０００．００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若少于上述拟投入募集资金的总金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上述募投

项目中，购买新疆玛纳斯油脂资产、新疆玛纳斯

１０００

吨

／

日棉籽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子公司酒泉敦

煌种业棉蛋白油脂有限公司，其他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为把握机遇，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已根据项目情况和需要，预先以自筹（自

有）资金投入有关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止，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为

８

，

３１６．３５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拟投资

总额

应使用募集

资金投资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额

１

玉米种子烘干生产线

＠

建设项

目

６

，

９３６．３０ ４

，

９００．００ ５１５．５７

２

购买新疆玛纳斯油脂资产

５

，

１００．００ ５

，

１００．００ ５

，

１００

３

新疆玛纳斯

１

，

０００

吨

／

日棉籽生

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７００．７８

４

番茄深加工项目

１３

，

３５０．００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０

５

脱水蔬菜深加工

＠

生产线项目

１９

，

７７９．００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０

－－

合计

５０

，

１６５．３０ ４１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３１６．３５

表中：玉米种子烘干生产线建设项目

５１５．５７

万元为烘干线建设投入；购买新疆玛纳斯油脂资产

５

，

１００

万元为依

据与金塔供销社签署的附条件生效资产收购协议支付购买资产资金；新疆玛纳斯

１

，

０００

吨

／

日棉籽生产线技术改造

项目

２

，

７００．７８

万元主要为玛纳斯油脂资产技改投入。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关于甘肃省敦煌

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国浩核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０

号） 认为：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

四、关于以自筹资金置换募集资金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召开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合计

８

，

３１６．３５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王殿映、石金星、薛爽对此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符合发行方案中有关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置换金额不超过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数额，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公司的有关规定。

五、保荐人核查意见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保荐人”）作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就公司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公司在《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中提及的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的玉米种子烘干生产线建设项目、购买新疆玛纳斯油脂资产、新疆玛纳斯

１

，

０００

吨

／

日棉籽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情况与实际情况相符，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的上述项目与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中所作的承诺及披露一致，置换

金额未超过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数额，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广

大股东的利益。 华龙证券同意公司在董事会审议批准上述议案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实施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上述项目的自筹资金。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

证报告》（国浩核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０

号）；

３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事项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５４

股票简称 敦煌种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发行数量和价格

证券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数量：

１７

，

５８０

，

０００

股

发行价格：

２５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３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募集资金净额：

４０９

，

９７９

，

５２８．１０

元

２

、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限售期和预计上市的时间

３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托管手续。

金塔供销社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期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其他参与本次发行的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发行股

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１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期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４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敦煌种业”、“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经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４

日召开的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召开的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及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召开

的

２００９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审核通过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甘肃

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０６

号）核准敦煌种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三）本次发行证券概况

１

、发行证券的类型：本次发行的证券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发行数量：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７

，

５８０

，

０００

股；

３

、发行证券面值：本次发行的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４

、发行价格：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５

元

／

股，该发行价格相当于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９０％

确定的

１０．９５

元

／

股的发行底价的

２２８．３１％

；公司在发行前，即本次发出认购邀请书（

Ｔ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二级市场均价为

３５．３８

元

／

股，本次发行价格折扣率（发行价格

／

发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为

７０．６６％

。

５

、募集资金量：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３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２９

，

５２０

，

４７１．９０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

４０９

，

９７９

，

５２８．１０

元。

６

、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总计为

２９

，

５２０

，

４７１．９０

元，其中包括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律师费用、会计师费用、验

资费用、登记费用、信息披露费用、差旅费用等。

７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龙证券

＂

）。

（四）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国浩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７

号《验资

报告》，验证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５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７５８

万股，每股发行

价为

２５．０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３

，

９５０

万元。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国浩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６

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本次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３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律师费用、会计师费用、验资费用、登记

费用、信息披露费用、差旅费用等）

２９

，

５２０

，

４７１．９０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４０９

，

９７９

，

５２８．１０

元。

３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权

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

（五）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六）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通

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

文件的有关规定。 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规定的条件。

发行对象的选择、询价、定价以及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平、公正原则，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

２

、发行人律师甘肃经天地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见证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批准和

核准。 本次发行过程中，《认购邀请书》的发出、《申购报价单》的接收、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认等事

宜，均由本所见证。本次发行过程以及发行对象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询价及配售过程涉

及的有关法律文件真实、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位。 发行人将遵循本次发行前与金

塔供销社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认购协议》的规定，办理新疆玛纳斯油脂资产的过户手续，相关手续的办理不

存在法律障碍。 ”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各发行对象的获得配售的情况：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发行价格

（元

／

股）

获配数量

（万股）

配售金额

（万元）

锁定期

１

金塔县供销合作联社

２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６

个月

２

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５．００ ４７０ １１７５０ １２

个月

３

李萍

２５．００ ３８０ ９５００ １２

个月

４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２５．００ ３００ ７５００ １２

个月

５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２５．００ １０８ ２７００ １２

个月

合 计

１７５８ ４３９５０

（二）认购股份限售期安排和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

续。 金塔供销社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其他特定对象认购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１

日。

（三）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金塔县供销合作联社

名 称：金塔县供销合作联社

公司类型：集体所有制企业

注册地址：甘肃省金塔县金塔镇西城路

２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贺天春

经营范围：农业生产资料批发、零售；国家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购销。

２

、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名 称：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

５７０１２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裘强

注册号：

３６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７２８５

注册地址：南昌市北京西路

８８

号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

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

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

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许可的凭证经营）。

３

、李萍

名称：李萍

股东性质：中国境内自然人

身份证号码：

６２０１０４１９６４０５１８０５２６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东路

６５５

号

４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名称：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建斌

注册号：

３２０１２１００００４２４９６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太平工业园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证券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许可经营项目：无。

５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邵国有

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４００３３９４５２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花园石桥路

６６

号东亚银行金融大厦

３６－３７

层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四）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和业务联系

除持有本公司股票外，公司与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无业务联系。

发行对象与本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亦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收盘，公司登记在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１

酒泉地区现代农业（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２９

，

１２７

，

９１９ １５．６６

非限售流通股

２

敦煌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１３

，

４４０

，

３９８ ７．２３

非限售流通股

３

中国银行

－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７

，

９８５

，

０３９ ４．２９

非限售流通股

４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稳健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６６０

，

６９３ ３．５８

非限售流通股

５

中国农业银行

－

鹏华动力增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３

非限售流通股

６

交通银行

－

易方达科讯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５

，

７０９

，

３８４ ３．０７

非限售流通股

７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９

非限售流通股

８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４

，

５３７

，

４６９ ２．４４

非限售流通股

９

金塔县供销合作联社

４

，

２０４

，

０１６ ２．２６

非限售流通股

１０

交通银行

－

科瑞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１９７

，

６０８ ２．２６

非限售流通股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率

（

％

）

股份性质

１

酒泉地区现代农业（控股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９

，

１２７

，

９１９ １４．３１

非限售流通股

２

敦煌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１３

，

４４０

，

３９８ ６．６

非限售流通股

３

金塔县供销合作联社

９

，

０５２

，

０１６ ４．４５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００

万股，锁定期

３６

个

月

４

中国银行

－

嘉实主题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２８５

，

０３８ ４．０７

非限售流通股

５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

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４

非限售流通股

６

交通银行

－

易方达科讯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３２０

，

９８５ ３．１１

非限售流通股

７

中国农业银行

－

鹏华动力

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６

非限售流通股

８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４

，

８３６

，

５９９ ２．３８

非限售流通股

９

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７０

万股，锁定期

１２

个

月

１０

交通银行

－

科瑞证券投资

基金

４

，

１９７

，

６０８ ２．０６

非限售流通股

（三）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发行人控制权发行变化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７

，

５８０

，

０００

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总股本为

２０３

，

５４６

，

４００

股。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酒

泉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不参与认购，本次发行完成后酒泉地区现代农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仍为

２９

，

１２７

，

９１９

股，占发行人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４．３１％

。 由于其他单一股东持股比例均较少，公司仍保

持相对控股地位。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发行人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总数

（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总数

（股）

持股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０ ０ １７

，

５８０

，

０００ ８．６４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８５

，

９６６

，

４００ １００ １８５

，

９６６

，

４００ ９１．３６

股份总数

１８５

，

９６６

，

４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３

，

５４６

，

４００ １００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增加

４０９

，

９７９

，

５２８．１０

元，资产负债率将显著下降，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将得到

改善，财务风险将降低，公司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提高，资产结构更加合理。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农作物制种、棉花收购加工和以农产品深加工为核心的食品加工业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突出公司的主业，扩大公司产能和业务规模，使公司的产品竞争力、盈利能力

和抗风险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有利于稳固公司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公司业务结构不会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后公司治理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仍为酒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

司资产、人员、机构、财务、业务的独立完整性及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不会受到不利影响。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有所下降，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为公司建立更加完善的治理结

构提供了更加优化的股权结构，将更加有利于公司法人治理制度的有效发挥

（四）本次发行后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将不会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

而发生重大变化。

（五）本次发行后公司关联交易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除因履行与金塔供销社在本次发行前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资产收购协议书》

所产生的关联交易之外，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为本次发行产生新的业务关系，不会因本次发

行而新增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

（六）本次发行后公司同业竞争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不存在变化，管理关系不存在变化。 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现象。

六、本次发行相关中介结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 称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保荐代表人：郭喜明、叶泉

项目协办人：党芃

项目组成员：朱宗云、陈敏

办公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静宁路

３０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２６８

传 真：

０９３１－８８１５５５６

（二）发行人律师

名 称：甘肃经天地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王森

经办律师：王森、吴晓琪

办公地址：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１

号新闻出版大厦

９

楼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１－８４２６９０９

传 真：

０９３１－８４２６９０９

（三）发行人审计、验资机构

名 称：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焦点

签字注册会计师：秦宝、韩旺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院

２

号楼

４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２１９１９１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２１０５５８

七、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以在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处查阅：

１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０６

号《关于核准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

２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３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

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４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５

、甘肃经天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见证意见书；

６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７

、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８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特此公告。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五日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贵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０６

号《关于核准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甘肃省

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敦煌种业”）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股新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本次非公开发行”）。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本公司”、“华龙证券”）作

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与其

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遵照公平、公正原则，精心组织本次发行过程，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进行代销，顺

利完成本次发行工作。 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的合规性等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批准、授权与核准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经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敦煌种业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敦煌种业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次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相关事宜；对方案的补充修改经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敦煌种业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通过。 敦煌种业均

按规定及时披露了上述信息。 以上程序符合《管理办法》规定及《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的规定。

（二）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受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三）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经中国证监会第

１７３

次发审会审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获得有条件通过。

（四）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０６

号），核准敦煌种业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

（一）认购邀请书的发送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Ｔ

日）华龙证券向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收市后的敦煌种业前

２０

名股东中的

７

名股东以传真方式，

１３

名以电子邮件方式分别发送了《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

购邀请书》”）；向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

２０

家证券投资基金公司中的

４

家以传真方式，

１６

家以

电子邮件方式分别发送了《认购邀请书》；向

１０

家证券公司中的

１

家以传真方式，

９

家以电子邮件方式分别发送了《认

购邀请书》；向

５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中的

１

家以传真方式、

４

家以电子邮件方式分别发送了《认购邀请书》；向

１９

家董事

会决议公告后询价开始前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中的

１０

家以传真方式，

９

家以电子邮件方式分别发送了

《认购邀请书》。 综上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保荐人总计向

７４

家投资者成功发送《认购邀请书》。

《认购邀请书》的发送对象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具体名

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发送方式

一、前

２０

家股东（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收盘）

１

酒泉地区现代农业 （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金玉琴

０９３７－２６６９１７９ ０９３７－２６６９１７９

传真

２

敦煌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龚海

１８９１９３７３６９１ ０９３７－８８２２３７６

传真

３

中国银行

－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吕军涛

０１０－６５２１５１５５ ０１０－６５２１５４２３

电邮

４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稳健

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肖阳

０１０－６６５８３２８６ ０１０－６６５８３１５８

电邮

５

中国农业银行

－

鹏华动力增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王棻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１２９６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１２７７

电邮

６

交通银行

－

易方达科讯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陈伟芳

０２０－３８７９７８８８－２７８２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４８８

电邮

７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周星辰

０２１－２８９３２８１６ ０２１－２８９３２９０１

电邮

８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陈伟芳

０２０－３８７９７８８８－２７８２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４８８

传真

９

金塔县供销合作联社 贺天春

１３９９３７０７２５１ ０９３７－４４２３０６５

传真

１０

交通银行

－

科瑞证券投资基金 陈伟芳

０２０－３８７９７８８８－２７８２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４８８

电邮

１１

中国银行

－

嘉实稳健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吕军涛

０１０－６５２１５１５５ ０１０－６５２１５４２３

电邮

１２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王棻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１２９６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１２７７

电邮

１３

东证资管

－

工行

－

东方红

６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９３１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９０３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９８１

电邮

１４

交通银行

－

鹏华中国

５０

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王棻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１２９６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１２７７

电邮

１５

酒泉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段学义

１３８９３７０９８８０ ０９３７－２６２１１９５

传真

１６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品

邓倩磊

０１０－８８０８８８６６－６８０１ ０１０－８８０８７７９８

电邮

１７

中国银行

－

海富通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

朱英杰

０２１－３８６５０７７０ ０２１－３８７８０１４８

传真

１８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

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王若汐

０１０－８８０６６３１３ ０１０－８８０６６５０１

电邮

１９

中国工商银行

－

上投摩根内需

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龚文伟

０２１－３８７９４９９９－１２０２ ０２１－６８８８９１２３

电邮

２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王若汐

０１０－８８０６６３１３ ０１０－８８０６６５０１

传真

二、

２０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１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棻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１２９６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１２７７

电邮

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陈伟芳

０２０－３８７９７８８８－２７８２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４８８

电邮

３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若汐

０１０－８８０６６３１３ ０１０－８８０６６５０１

电邮

４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朱英杰

０２１－３８６５０７７０ ０２１－３８７８０１４８

传真

５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周星辰

０２１－２８９３２８１６ ０２１－２８９３２９０１

电邮

６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龚文伟

０２１－３８７９４９９９－１２０２ ０２１－６８８８９１２３

电邮

７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肖阳

０１０－６６５８３２８６ ０１０－６６５８３１５８

电邮

８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张付晓

０７５５－８３１８３３８８－３３１７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２４８

电邮

９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宋三波

０１－６３１０５５５６－５８２ ０１０－６３１０１１０８

电邮

１０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陈新宇

０１０－８２２５５８１８－６１６ ０１０－８２２５５９６７

电邮

１１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张净

０２１－５０３７２１６８－６６５ ０２１－５０３７２１９５

传真

１２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吕军涛

０１０－６５２１５１５５ ０１０－６５２１５４２３

电邮

１３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杨帆

０７５５－８３２７６６８８－６７２８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５５２２

电邮

１４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李远欣

０１０－８２２９５１６０－１２６ ０１０－８２２９５１６０－１２１

传真

１５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吴蓓

０２１－３８５０５８６６ ０２１－３８５０５７７７－８６６

电邮

１６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楼怡斐

０２１－３８６０１７２１ ０２１－５０１０３０１７

电邮

１７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罗雯

０２１－２３２１２８４８ ０２１－２３２１２９８９

电邮

１８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李文君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８１７ 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６６７

传真

１９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赵春来

０７５５－２２３８１８５８ ０７５５－２２３８１３１９

电邮

２０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嘉琳

０７５５－２３９９９８６３ ０７５５－２３９９９８００

电邮

三、

１０

家证券公司

１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郑涛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７４９ ０２０－８７５５３５７７

电邮

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郑淳

０１０－８４６８２５８５ ０１０－８４６８２９３６

电邮

３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安永辉

０４５１－８２２６９２８０－５２９ ０４５１

—

８２２８６７１１

电邮

４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孙峻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２６９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４６７

电邮

５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邢晓明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６７５７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６９３０

电邮

６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蒋素萍

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３９８

０１０ －８４１８３３１１ －

３３９８

电邮

７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陈太妮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２１７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５１６

电邮

８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刘存

０１０－６８５７３８２５ ０１０－６８５７３８３７

电邮

９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曾祥顺

０２１－５０５８６６６０－８８６４ ０２１－５８３１５２９２

电邮

１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刘晓菁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２３１ ０２１－６２５６９４００

传真

四、

５

家保险机构

１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郑琪

０２１－６１６０５３９６ ０２１－６１６０５３６８

传真

２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彭婷

０２１－３８６３２０３５ ０２１－５８５８７４８０

电邮

３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张大刚

０１０－６５６９２２２２ ０１０－６５６９２２２７

电邮

４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赵冬

０１０－５８２８９６４９ ０１０－５８７９７０７８

电邮

５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董新姌

０１０－５７６９１８６１

０１０ －６６４２９１７９ －

１８６１

电邮

五、

１９

家已发送认购意向书的其他投资者

１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王园园

０２５－８３６１０７１６

１３５１２５２３７６１

０２５－８３６１０７１６

电邮

２

天津证大金马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

刘浩

０２１６１６８２８８８－８２６ ０２１－６１６８２９９９

电邮

３

上海瑾燕实业有限公司 杜瑾芬

１５５２１３３６４６６

无 电邮

４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刘浩

０２１－６１６８２８８８－８２６

１３４０２１２２１３１

０２１－６１６８２９９９

电邮

５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高彦华

０１０－６６５０７６４４ ０１０－６６５０７９７７

电邮

６

吕志炎 潘恒博

１３７５８１４８３６１ ０５７１－８７７８８２９０

电邮

７

张传义 李胜敏

０２１６１６７３５０８

１３７６１６４１３９９

０２１－６１６７３５３８

传真

８

梅强 徐昊

０２５－８４７２８５１８

１３８１３０１２３３３

０２５－８４７２８３８３

传真

９

陶静威 徐昊

０２５－８３７２８５１８

１３８１３０１２３３３

０２５－８４７２８５１８

传真

１０

郑海若 郑海若

１３８０２２８１４０１ ０１０－６５００２２３８

传真

１１

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黄志斌

１８９６４９３６６４２ ０２１－５８４０１２２９

电邮

１２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时维

０２１６１０５８７８３

１５９２１１００６５０

０２１－６１０５８７８６

电邮

１３

富恩德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王冲

０１０－６６０８３８２６ ０１０－６６０８７９９７

传真

１４

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刘雷

０７９１－６３０４５４２ ０７９１－６３０４５００

传真

１５

李萍 龚文革

１３８９３３７６７７７ ０９３１－８２６２３９５

传真

１６

上海汉和投资中心 刘军

０５１９－８５０３７０３２ ０５１９－８５０３７０３２

传真

１７

高勇 高勇

１３９２５２３９２６４ ０７５５－８２９１２８２２

电邮

１８

王绍林 王绍林

０２４－２３２８３０６９ ０２４－２３２８３０６９

传真

１９

沈国英 潘恒博

１３７５８１４８３６１ ０５７１－８７７８８２９０

传真

《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的名单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承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认购邀请书》及附件中的《申购报价单》均参照《实施细则》附件

２

的范本制作，发送时由发行人加盖公章并由

保荐代表人签署，《认购邀请书》已按照公正、透明的原则，事先约定了选择发行对象、确认认购价格、分配认购数

量等事项的操作规则，符合《实施细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本次发行股票的申购情况

１

、申购报价单的收回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下午

１

：

００－５

：

００

期间，主承销商共收到

１５

份申购报价单，其中有效申购报价为

１２

份、无

效报价

３

份，有效申购报价区间为

２０

元—

２５．１５

元，有效申购量合计为

４

，

５９０

万股。 所有有效申购的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名称

申购价格

（元

／

股）

申购传真

时间

申购数量（万

股）

申购总额（万

元）

实缴定金

（万元）

１

李萍

２５．１５ １３

：

５６ ３８０ ９５５７ ２０００

２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５．１３ １６

：

５２ ３００ ７５３９ ２０００

３

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１０ １５

：

３１ ４７０ １１７９７ ２４００

４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１４

：

２３ ３００ ７５００ －－－

５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１６

：

５６ ６００ １５０００ －－－

６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１２ １６

：

１８ ３１０ ７４７７．２ ２１００

７

高勇

２３．６８ １６

：

５２ ３５０ ８２８８ ２０００

８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２．８０ １３

：

５３ ４３０ ９８０４ ２０００

９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１．５０ １３

：

４８ ５００ １０７５０ －－－

１０

陈学赓

２０．１０ １５

：

１２ ３５０ ７０３５ １４０７

１１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１４

：

５６ ３００ ６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２

张传义

２０．００ １３

：

４８ ３００ ６０００ １２００

上述有效申购报价中，陈学庚不在发送认购邀请书的范围之内，其系认购开始后自行发送申购报价单，按照

本次发行的规则，作为有效申购对待。

金塔县供销合作联社作为特定发行对象之一，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４

日与发行人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其不参与市场询价及申购过程，承诺接受市场询价结果，与其他特定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

５００

万股。

收到无效申购报价单

３

份，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名称

申购价格

（元

／

股）

申购传真

时间

申购数量

（万股）

申购总额

（万元）

无效原因

１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１３

：

０８ 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收盘，该

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合

计持股超过

８００

万股，不符合

本次申购规定。

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２８．００ １５

：

２５ ８００ ２２４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收盘，该

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合

计持股超过

８００

万股，不符合

本次申购规定。

３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２３．００ １５

：

０３ ３００ ６９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收盘，该

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合

计持股超过

５４０

万股，可认购

额不足

３００

万股，不符合本次

申购规定。

３

、申购保证金缴纳及退款情况

在

１２

份有效申购中，除

３

家基金公司不须缴纳保证金外，其余

９

名投资者均按照《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

１７

：

００

前）足额缴纳申购保证金，申购保证金共计

１６

，

３０７

万元，其中获配售的申购保证金

６

，

４００

万

元，未获配售的申购保证金

９

，

９０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Ｔ＋４

日），主承销商按《认购邀请书》的约定将未获配售的投资者缴纳的申购保证金共计

９

，

９０７

万元全部退回，获得配售的投资者缴纳的申购保证金共计

６

，

４００

万元充抵认股款。

（三）本次配售的程序与规则

１

、本次发行股票的申报价格、数量要求

本次发行价格为不低于

１０．９５

元

／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敦煌种业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即发行价

格不低于

１０．９５

元

／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非公开发行数量为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股，具体发行数

量将根据询价结果最终确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每一认购对象只可以申报

１

档价格，报价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除发行底价

１０．９５

元外，其

余报价均为

０．０１

元的整数倍），单个认购对象及其关联方申购数量合计不超过

８００

万股，一致行动人合计申购数量

不超过

８００

万股，同一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多只基金合计申购数量不超过

８００

万股；若该认购对象在本次发行前

已经持有发行人股份，则本次申购数量与原持有数量之和不应超过

８００

万股。超过规定上限的申购为无效申购。每

一认购对象认购股数不得低于

３００

万股，超过

３００

万股的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２

、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定程序和规则

主承销商与发行人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结合本次发行的定价方式和募集资金的需求情况，按照“价格优先、

时间优先、数量优先”的基本原则确定最终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以及获配股数：

（

１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向共同确定的认购对象范围内的投资者发送《认购邀请书》及附件，投资者的《申购报价

单》一经传真至主承销商处，即视为不可撤销的正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不可撤回。

（

２

）本次配售采取“价格优先、时间优先、数量优先”原则。 主承销商将对在规定时间内收到的有效《申购报价

单》进行簿记建档，按照有效申购的认购价格由高至低的原则进行排序，认购价格相同的按照收到《申购报价单》

传真件的时间先后（以本次发行指定的传真机时间为准）进行排序，认购价格相同且认购时间相同的，按照其认购

数量由多到少进行排序。

（

３

）当累积有效认购数量或认购金额等于或首次超过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或募集资金限额时，上述累积有效

认购档的最低认购价格即为本次发行价格；出现认购不足的情况时，则有效认购档的最低认购价格为本次发行价

格。

（

４

）高于本次发行价格的有效认购将全部获得配售；与本次发行价格相同的有效认购按照认购时间优先、认

购时间亦相同的按照数量优先的原则配售余下的发行数量

／

金额。

（

５

）当申购不足时，发行应遵循以下原则：

Ａ．

不改变竞价程序形成的价格；

Ｂ．

按照上述优先原则的顺序优先满足已申购者的追加购买需求，仍不足时引入其他投资者。

（

６

）本次认购对象中未在《缴款通知书》规定的时限内将认购款汇至指定帐户的，视为放弃认购，发行人与主承

销商将按照如下原则进行发行配售：首先以原确定的价格，按前述优先原则的顺序优先满足获配者的追加购买需

求；如仍不足则按前述优先原则的顺序考虑其他已有效申购者的追加购买需求；如所有原申购者均放弃增加认购

量，将按照前述优先原则的顺序征询其他认购对象是否认购被放弃认购的股份。

（

７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不保证所有投资者的认购申请都可以获得配售或足额配售。

依据上述原则出现例外情况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依据认购情况和公平原则协商确定获配投资者和发行价

格。

（四）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４

日发行人与金塔县供销合作联社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和华龙证券收到的全

部

１２

份有效《申购报价单》的簿记建档情况，结合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方式和募集资金的需求情况，敦煌种业和华

龙证券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２５．００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１７５８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３

，

９５０

万元。 发行

对象及其获配股数、认购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发行价格

（元

／

股）

获配数量

（万股）

配售金额

（万元）

锁定期

１

金塔县供销合作联社

２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６

个月

２

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４７０ １１７５０ １２

个月

３

李萍

２５．００ ３８０ ９５００ １２

个月

４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３００ ７５００ １２

个月

５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１０８ ２７００ １２

个月

合 计

１７５８ ４３

，

９５０

上述

５

家发行对象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也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规

的规定。

发行人与华龙证券对有效申购按照报价高低进行累计统计，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数量优先等原则合理

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和发行股数，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以及《认购邀请书》的要求，符合公

平、公正的原则。

（五）缴款与验资

１

、缴款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向上述

５

家获得配售的投资者发出了《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及《股份认购协议》，通知各获得配售的投资者按规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１７

：

００

前将认购资金划至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帐户。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１７

：

００

时，上述获得配售的投资者已全部按照《缴款通知书》的规定缴付全部认购股款。

２

、验资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国浩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７

号《验资报

告》，验证发行人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５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７５８

万股，每股发行

价

２５．０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４３

，

９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国浩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６

号《验资报告》，验证发行人本次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３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保荐费用、承销费用、律师费用、验资费用、登记费用、信息披

露费用、差旅费用等）

２９

，

５２０

，

４７１．９０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４０９

，

９７９

，

５２８．１０

元。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存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发行人将根据《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以及敦煌种业《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三、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股票确定的认购对象分别为金塔县供销合作联社、李萍、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瑞华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５

名投资者。 具体情况如下：

１

、金塔县供销合作联社

股东性质：集体所有制企业

注册资本：

２

，

１４６．６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贺天春

注册号：

６２０９２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４９

注册地址：甘肃省金塔县金塔镇西城路

２

号

经营范围：农业生产资料批发、零售；国家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购销。

２

、李萍

股东性质：中国境内自然人

身份证号码：

６２０１０４１９６４０５１８０５２６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东路

６５５

号

３

、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

５７０１２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裘强

注册号：

３６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７２８５

注册地址：南昌市北京西路

８８

号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

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

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

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许可的凭证经营）。

４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建斌

注册号：

３２０１２１００００４２４９６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太平工业园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证券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许可经营项目：无。

５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邵国有

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４００３３９４５２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花园石桥路

６６

号东亚银行金融大厦

３６－３７

层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二）本次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除金塔县供销合作联社作为发行人持股

５％

以下股东外，本次发行的其他发行对象与发行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发行人除与金塔县供销合作联社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资产收购协议书》、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及本

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发行人与金塔县供销合作联社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除金塔县供销合作联社之外，本次发行的其他

４

名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与发行人

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的交易安排

在募集资金到账后发行人将履行与金塔县供销合作联社在本次发行前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 《资产收购协议

书》，发行人将对协议价款支付、相关资产交付及过户手续的进展情况进行及时、准确、充分的信息披露。

对于本次发行的其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 发行人目前并未作出任何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

交易，发行人将严格按照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

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经本保荐机构对上述投资者提供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自然人身份证、股票账户等有关资料的核查，本保荐

机构认为上述

５

名投资者具备成为本次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以及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的有关要求。

四、结论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已获得必要的批准、授权和核准；

（二）本次发行股票所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协议》及其他有关法律文书合法、有效；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询价过程、发行对象选择过程及配售数量和价格的确定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程序及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

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的规定；

（四）发行人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

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的规定；

（五）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报告。

保荐人：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甘肃经天地律师事务所

关于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

２０１０

）甘经律法字（

Ｆ０１４Ｘ００７－Ｚ３８

）号

致：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细则》）等有关规定，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或“敦煌种业”）与甘肃经天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非公开发行股票法律业务委托合

同》，本所作为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特聘法律顾问，就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及认

购对象的合规性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进

行了见证，对与本次发行以及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相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

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一）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公司召开了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补充稿）的议案》等议案。

（二）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０６

号）文件，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予以核准。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本次发行的询价、申购和配售

（一）本次发行的询价

１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共同确定了本次发行认购邀请

书的发送对象名单。 发行人与华龙证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共向

７４

家投资者发出了《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邀请其参与本次认购。其中包括：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收盘后公司前

２０

名股东、

２０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１０

家证券公司和

５

家保险机构以及

１９

家董事会决议公告后询价开始前已经

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 发送对象的范围符合《非公开发行细则》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２

、发行人与华龙证券向上述申购报价对象发出的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申购报价单》均参照《非

公开发行细则》规定的范本制作，规定了选择发行对象、确定发行价格、分配认购数量等事项的操作规则，符合《非公

开发行细则》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二）本次发行的申购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１７

：

００

时整，主承销商共收到

１５

份申购报价单，其中有效申购报价为

１２

份、无效报价

３

份。

有效申购如下表：

序号 名称

申购价格

（元

／

股）

申购传真

时间

申购数量

（万股）

申购总额

（万元）

实缴定金

（万元）

１

李萍

２５．１５ １３

：

５６ ３８０ ９５５７ ２０００

２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５．１３ １６

：

５２ ３００ ７５３９ ２０００

３

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１０ １５

：

３１ ４７０ １１７９７ ２４００

４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１４

：

２３ ３００ ７５００

���

－－－

５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１６

：

５６ ６００ １５０００ －－－

６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１２ １６

：

１８ ３１０ ７４７７．２ ２１００

７

高勇

２３．６８ １６

：

５２ ３５０ ８２８８ ２０００

８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２．８０ １３

：

５３ ４３０ ９８０４ ２０００

９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１．５０ １３

：

４８ ５００ １０７５０ －－－

１０

陈学赓

２０．１０ １５

：

１２ ３５０ ７０３５ １４０７

１１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１４

：

５６ ３００ ６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２

张传义

２０．００ １３

：

４８ ３００ ６０００ １２００

无效申购如下表：

序号 名称

申购价格

（元

／

股）

申购传真

时间

申购数量

（万股）

申购总额

（万元）

无效原因

１

工银瑞信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１３

：

０８ 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收盘，该

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合

计持股超过

８００

万股，不符合

本次申购规定。

２

易方达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２８．００ １５

：

２５ ８００ ２２４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收盘，该

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合

计持股超过

８００

万股，不符合

本次申购规定。

３

汇添富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２３．００ １５

：

０３ ３００ ６９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收盘，该

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合

计持股超过

５４０

万股，可认购

额不足

３００

万股，不符合本次

申购规定。

２

、上述有效申购报价中，陈学庚不在发送认购邀请书的范围之内，系认购开始后自行发送申购报价单，按照本

次发行的规则，作为有效申购对待。

其余申购报价均为《认购邀请书》的发送对象申报，并按照规定发送至《认购邀请书》规定的地址。

３

、金塔县供销合作联社作为特定发行对象之一，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４

日与发行人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认股协

议书》，其不参与市场询价及申购过程，承诺接受市场询价结果，与其他特定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

５００

万股。

４

、在《认购邀请书》发出后，发行人及华龙证券在《认购邀请书》约定的时间内收集了特定投资者签署的《申购报

价单》，符合《非公开发行细则》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的配售

１

、在申报期结束后，发行人和华龙证券根据收到的所有申购的认购对象提供的《申购报价单》以及发行方案、认

购对象申购保证金付款凭证等条件确定

１２

家投资者为有效认购对象。

发行人、华龙证券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对有效申购依次按照认购价格优先、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

认购数量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发行对象为

５

家、发行价格为

２５

元

／

股，发行股份数量总数为

１７５８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

４３９５０

万元。 符合《非公开发行细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２

、

５

家最终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华龙证券为本次发行指定的专用账户，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审验，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出具《验资报告》（国浩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７

号）。华龙证券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向发行

人开立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划转了认股款。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国浩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６

号），确认募集资金到

账。 符合《非公开发行细则》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询价、申购和配售程序合法、有效。

三、认购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得配售情况如下表：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发行价格

（元

／

股）

获配数量

（万股）

配售金额

（万元）

锁定期

１

金塔县供销合作联社

２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６

个月

２

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４７０ １１７５０ １２

个月

３

李萍

２５．００ ３８０ ９５００ １２

个月

４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３００ ７５００ １２

个月

５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１０８ ２７００ １２

个月

合 计

１７５８ ４３９５０

根据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

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其他境内机构投资者、法人及自然人等不超过十名的特定对象。 经

核查发行人提供的上述认购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相关资料，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均属于符合

相关规定条件的境内法人及自然人，具备成为本次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家数均符合《管理

办法》第三十七条及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四、本次发行的《股份认购协议》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经与

５

家最终发行对象分别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书》，经本所律师审核，

《股份认购协议书》均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

权、批准和核准。本次发行过程中，《认购邀请书》的发出、《申购报价单》的接收、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

认等事宜，均由本所见证。 本次发行过程以及发行对象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发行人询价及配售

过程涉及的有关法律文件真实、合法、有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位。 发行人将遵循本次发行

前与金塔供销社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认购协议》的规定，办理新疆玛纳斯油脂资产的过户手续，相关手续的办

理不存在法律障碍。

甘肃经天地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 王 森：

王 森： 吴晓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５４

股票简称 敦煌种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０６

号文核准，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

Ａ

股）

１７

，

５８０

，

０００

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２５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４３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０９

，

９７９

，

５２８．１０

元。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

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出具了国浩验字 （

２０１１

）第

６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兰州分行营业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兰州七里河支行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酒泉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专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公司与保荐人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及开户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已在开户银行中分别开设专户，公司应将募集资金集中存放于专户中，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不得用做其他用途。

二、 公司与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华龙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监督。 华龙证券应当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华龙证券的调查

与查询。 华龙证券每季度对公司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华龙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郭喜明、叶泉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银

行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华龙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之前）向公司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华龙证券。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即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净额） 的

５％

的， 公司和开户银行方应当于支取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分别以传真等书面方式通知华龙证

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公司应在每月

１０

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将上月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告知华龙证券。

八、华龙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华龙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

通知开户银行，同时向公司、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

力。

九、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华龙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华龙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

华龙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华龙证券可以要求公司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十、若公司将募集资金投入控股子公司由控股子公司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应由实施项目的控股子公司

作为主体重新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在重新签署协议前，比照本协议执行。

十一、本协议自公司、开户银行、华龙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华龙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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